
 

 

~暑假有夠 Fun~夏令營 

115 年度身心障礙兒童暑假照顧服務計畫 
 

壹、 前言： 

心路社會福利基金會自民國 76 年成立以來，一直以「為身心障礙者提供優質的專業服務」為

宗旨，所以結合復健醫療、特教、社工等專業，為個案及其家庭提供專業整合的服務；心路自 94

年承接「新竹市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附設兒童日托中心」以來，於 94 年至今 20 年多皆在中央與

地方政府評鑑中獲得優甲等之品質肯定。一路走來，感謝政府單位及服務使用者的支持，我們期待

能以更多元的服務持續在新竹市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提供更全面性的服務。 

自111年起正式更名為「新竹市兒童發展早期療育中心」，同時並搬遷至新竹市龍山西路99號。

每年的寒暑假對於家有國小身障兒童的家庭來說，在照顧上是一大的負擔，除了要照顧孩子的各項

生活所需及休閒生活外，家長亦有工作要兼顧。因此，心路期待在寒暑假的課後照顧服務，讓孩子

能在寒暑假期間持續學習，並減輕家長照顧之負擔，故提出本計畫。 

 

貳、 辦理目的： 

一、為提供就讀國小之身心障礙兒童，在暑假期間能持續學習，避免已習得之技能中斷，同時提供

各種有趣之課程，豐富孩子暑假之生活。 

二、減輕家庭照顧負擔、提供喘息機會。 

 

參、 指導單位：新竹市政府 

 

肆、 辦理單位：心路社會福利基金會新竹分事務所 

 

伍、 服務期程與服務時間： 

日期：民國 115 年 7月 6 日(一)~ 8 月 28 日(五)止，共計上課 8週(40 日) 

時間：週一至週五 08：30~16：30。 

陸、 服務地點：新竹市兒童發展早期療育中心(新竹市龍山西路 99 號 3 樓) 

 

柒、 服務對象、人數及錄取順序： 

一、服務對象：設籍新竹市，並就讀國小一至六年級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之學童。 

二、服務人數：115 年暑假照顧服務共計服務總人數為 20 人。 

三、錄取順序： 

下列一至四項資格條件，加總積分分數越高者為優先錄取，同時具兩種資格者，積分可重複計

算；若積分相同時，序位越前面者優先；積分與序位皆相同時則以抽籤方式決定之。 

 



 

 

資格 積分 序位 證明文件 

父母或監護人為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 4 分 1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證明書 

1.父母或監護人領有身心障礙證明。 

2.父母皆歿或家戶內有二位以上身心障礙子女。 

3 分 

3 分 
2 

身心障礙證明、戶籍謄本詳細記事或新

式戶口名簿(甲式或丙式)或死亡證明 

1. 單親家庭或特殊境遇婦女之適齡子女。 

2. 持有身心障礙中度(含)以上證明之學生。 

2 分 

2 分 
3 

身心障礙證明、戶籍謄本詳細記事

或新式戶口名簿(甲式或丙式)、特

殊境遇婦女核定公文 

1.雙薪家庭 

2.持有身心障礙輕度證明之學生。 

1 分 

1 分 
4 

父母或監護人三個月內之在職證

明(或薪資證明)、身心障礙證明 

捌、 辦理程序： 

一、領表及報名： 

(一)領表：1.親自領表：115 年 04 月 30 日（四）至 05 月 08 日（五）下午 5：30 止，至新竹市龍

山西路 99 號 3 樓（新竹市兒童發展早期療育中心）領取。 

2.上網下載：至新竹市特教資源網下載相關表件 https://special.hc.edu.tw/ischool/publish_page/0/ 

3.請至 fb：心路･新竹 x 好天天日記下載相關表件。  

(二)報名：115 年 04 月 30 日（四）至 115 年 05 月 08 日（五）下午 5：30 備妥相關資料親至本中

心報名。（地址：新竹市龍山西路 99 號 3 樓  電話：03-5612511） 

(三)報名應備表件： 

1.報名表。（參見附件） 

2.有效期限內之身心障礙證明影本乙份。 

3.其他相關文件（如低收入戶證明、中低收入證明、父母或監護人三個月內之在職證明(或薪

資證明)、三個月內之戶籍謄本或新式<限甲式、丙式>戶口名簿、特殊境遇家

庭核定公文）。 

 備註：若收托名額超過預計收托人數，預計 115 年 05 月 12 日（二）11 點，於新竹市兒童發展早

期療育中心以公開抽籤方式決定安置名單。  

二、公告錄取及備取名單： 

       115 年 05 月 12 日（二），下午 2 點整，公告錄取及備取名單於本中心 3 樓公佈欄，並於當日電

話通知錄取資格。 

三、通知錄取學生辦理報到： 

       自 115 年 05 月 12 日（二）16:00 起至 115 年 05 月 14 日（四）17:30 止，備妥相關文件親至本

中心辦理，並繳納全額費用，即完成報到手續。 

備註 1：未於報到期間完成報到手續者，視同放棄安置名額，將通知備取名單遞補。 

備註 2：錄取後若欲取消，請於 6/5(五)前告知本中心；無故不參與者，將取消其下次之報名資格。 

玖、 收費金額： 

1.低收入戶身心障礙學生免費。 

2.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學生收費 5,000 元。 

3.一般戶身心障礙學生收費 10,000 元。 

拾、洽詢資訊： 

     聯絡單位：財團法人心路社會福利基金會-新竹分事務所 

     聯絡地址：新竹市龍山西路 99 號 3 樓    洽詢電話：（03）561-2511    洽詢人員：邱文宣 社工 

 



 

 

心路基金會新竹分事務所 

~暑假有夠 Fun~夏令營 
                           報名表               □代抽□自抽 

學童姓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性別：□男  □女 

戶籍地址：       市    區                                                 

父親姓名：               電話(O)：               手機：                   

母親姓名：               電話(O)：               手機：                   

障礙類別：                 障礙程度：□極重度 □重度 □中度 □輕度 

就讀學校：         國小        年級  □特教班 □資源班  

延托需求：□ A：上午 8：00~8：30（不收費）  □ C：下午 4：30~5：30 

□ B：下午 4：30~5：00（不收費）  □ D：下午 4：30~6：00                             

應備文件：□身心障礙證明正反面影本 □戶口名簿影本  □其他(如下表) 

報名資格：請在符合資格的欄位處打『』 

資格 積分 序位 證明文件(請打) 
符合資格者 

請打 

父母或監護人為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 4 分 1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證明書  

1.父母或監護人領有身心障礙證明。 

2.父母皆歿或家戶內有二位以上身心障

礙子女。 

3 分 

3 分 

 

2 

□身心障礙證明 

□戶籍謄本詳細記事或新式戶口名簿(甲

式或丙式)或死亡證明 

 

1.單親家庭或特殊境遇婦女之適齡子女 

2.持有身心障礙中度(含)以上證明之學生 

2 分 

2 分 
3 

□戶籍謄本詳細記事或新式戶口名簿(甲

式或丙式)、特殊境遇婦女核定公文 

□身心障礙證明 

 

1.雙薪家庭 

2.持有身心障礙輕度證明之學生。 

1 分 

1 分 
4 

□父母或監護人三個月內之在職證明(或

薪資證明) 

□身心障礙證明 

 

暑假照顧服務期間：07/06~08/28，共 8週(40 日)，上課時間為早上 8：30~下午 4：30。 

家長：                填寫日期：115 年 05 月    日 

 

 

 

 

 

 

〈新竹市地方教育發展基金補助印製〉 

□ (請勾選)本人同意貴會得於法律許可之範圍內，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上述個人資料。 

※法定告知事項：本會向您取得之個人資料包含：姓名、身份證統一編號、地址、電話等資料。本會蒐集、處理及利用您個

人資料之目的為：服務使用者資料管理、服務與資源連結、提供政府機關相關資料，本會調查研究與統計分析、活動聯繫

及會務活動使用。本會將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妥善保護您的個人資訊。就您的個人資料您得依據個人資料保

護法向本會主張如下權利：查詢、閱覽、複製、補充、更正、刪除及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若您欲行使上述權利，

請您親自於上班時間以電話或傳真與心路基金會聯繫。您亦可拒絕提供相關之個人資料，惟將無法及時享有心路基金會提

供之相關活動與獲取各項資訊之權利。 


